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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闡 述 律 政 司 的 新 措 施 和 持 續 推 行 的 措 施 。  

 

 

律政司律政司律政司律政司 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  

 

2 .  律 政 司 是 政 府 的 法 律 顧 問，職 責 繁 重，工 作 涉 及 多 個 範 疇。律 政 司

的 日 常 工 作 ，包 括 就 刑 事 檢 控 和 民 事 訴 訟 事 宜 提 供 法 律 服 務 ，向 政 府 各

決 策 局 和 部 門 提 供 法 律 意 見 、草 擬 法 律 、倡 議 屬 於 律 政 司 司 長 職 責 範 疇

的 條 例 草 案 、處 理 與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律 合 作 事 宜 ，並 加 強 市 民 對 法

治 的 了 解 。以 下 扼 要 介 紹 的 新 措 施 和 持 續 推 行 的 措 施 ，只 是 律 政 司 工 作

的 一 部 分 。  

 

十大建設十大建設十大建設十大建設  繁榮經濟繁榮經濟繁榮經濟繁榮經濟  

 

3 .  在 “十 大 建 設  繁 榮 經 濟 ”的 範 疇 下 ， 我 們 有 五 項 持 續 推 行 的 措 施 。

我 們 會 －  

 

�  推 動 《 內 地 判 決 (交 互 強 制 執 行 )條 例 草 案 》 的 法 律 審 議 程 序 ，

以 制 訂 法 例 落 實 與 內 地 相 互 執 行 特 定 商 事 判 決 的 安 排 ( “ 該 安

排 ” )。  

 

�  促 進 香 港 與 內 地 法 律 專 業 作 更 多 的 交 流，以 協 助 本 地 法 律 服 務

提 供 者 進 一 步 開 拓 內 地 法 律 服 務 市 場 的 商 機，並 在《 內 地 與 香

立法會CB(2)45/07-08(03)號文件



- 2 - 

 

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( C E PA )下，與 內 地 同 業 加

強 合 作 。  

 

�  協 助 本 港 發 展 為 區 域 性 的 法 律 服 務 和 解 決 爭 議 中 心 。  

 

�  就《 仲 裁 條 例 草 案 》擬 稿 諮 詢 公 眾，藉 以 統 一 本 地 仲 裁 和 國 際

仲 裁 體 制 ， 使 有 關 法 例 及 程 序 更 易 於 應 用 。  

 

�  監 督 顧 問 完 成 有 關 本 港 法 律 服 務 供 求 情 況 的 社 會 法 律 方 面 的

研 究 ， 並 就 有 關 建 議 考 慮 未 來 路 向 。  

 

4 .  推 動《 內 地 判 決 (交 互 強 制 執 行 )條 例 草 案 》，目 的 在 於 實 施 該 安 排 。

條 例 草 案 會 訂 立 一 個 簡 單 的 登 記 機 制，讓 有 關 的 內 地 判 決 可 以 在 香 港 強

制 執 行 ，而 無 須 經 過 耗 費 大 量 時 間 和 金 錢 的 法 律 程 序 。條 例 草 案 現 正 由

立 法 會 法 案 委 員 會 審 議。我 們 曾 與 法 案 委 員 會 討 論 條 例 草 案 的 擬 稿 和 其

他 事 宜 ， 並 提 交 資 料 文 件 供 議 員 參 考 。  

 

5 .  政 府 當 局 現 正 爭 取 盡 早 通 過 條 例 草 案。為 此，政 府 當 局 會 向 法 案 委

員 會 提 供 所 需 的 協 助 ，並 回 應 議 員 的 提 問 。條 例 草 案 獲 通 過 及 內 地 機 關

頒 布 有 關 的 司 法 解 釋 後 ， 該 安 排 會 隨 即 生 效 。  

 

6 .  至 於 促 進 香 港 與 內 地 法 律 專 業 作 更 多 交 流 方 面，我 們 會 繼 續 與 法 律

專 業 團 體 緊 密 合 作 ， 務 求 內 地 的 法 律 服 務 市 場 可 以 在 C E PA 的 框 架 下 進

一 步 開 放。 為 此， 我 們 會 與 內 地 機 關 保 持 溝 通， 反 映 香 港 法 律 專 業 的 意

見 和 建 議 ， 並 針 對 落 實 C E PA 開 放 措 施 的 過 程 中 遇 到 的 問 題 ， 尋 求 解 決

辦 法 。我 們 會 聯 同 法 律 專 業 團 體 ，出 席 在 內 地 和 香 港 舉 行 的 會 議 及 推 廣

活 動 ，藉 此 推 廣 本 港 的 法 律 服 務 ，以 及 宣 揚 香 港 作 為 理 想 的 法 律 服 務 和

解 決 爭 議 中 心 的 種 種 優 越 條 件 。  

 

7 .  為 更 有 效 落 實 “ 一 國 兩 制 ” 原 則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舉 辦 “ 普 通 法 培 訓 計

劃 ”， 為 內 地 官 員 提 供 培 訓 機 會 。 參 與 這 項 計 劃 的 官 員 將 有 機 會 在 本 港

的 大 專 院 校 修 讀 法 學 碩 士 課 程，並 會 獲 安 排 在 相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實 習 一 段

時 間 ， 以 熟 習 有 關 部 門 的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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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此 外，我 們 亦 為 內 地 官 員 舉 辦 短 期 實 習 課 程，以 加 深 他 們 對 香 港 法

律 制 度 的 了 解 。律 政 司 人 員 亦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往 訪 有 關 的 內 地 機 關 ，以 加

強 彼 此 的 聯 繫 和 討 論 雙 方 有 共 同 利 益 或 關 注 的 事 宜 。我 們 相 信 ，這 些 措

施 能 增 加 彼 此 的 了 解 ， 並 有 助 促 進 兩 地 在 跨 境 法 律 事 務 方 面 的 合 作 。  

 

9 .  我 們 一 直 致 力 鞏 固 香 港 作 為 區 域 性 的 仲 裁 樞 紐 的 地 位。就 香 港 和 區

域 內 其 他 地 方 的 爭 議 而 言 ，仲 裁 服 務 的 需 求 甚 殷 。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處

理 的 個 案 數 字 與 日 俱 增 ： 在 2 0 0 6 年 ， 該 中 心 參 與 處 理 的 國 際 仲 裁 個 案

有 3 9 4 宗 ， 在 2 0 0 5 年 則 只 有 2 8 1 宗 。 這 個 在 本 港 創 立 的 仲 裁 機 構 和 本

地 的 仲 裁 專 業 人 員 ， 現 已 確 立 聲 譽 ， 並 推 動 了 區 域 內 仲 裁 服 務 的 發 展 。

如 能 進 一 步 提 升 和 改 善 仲 裁 環 境 ， 香 港 仲 裁 服 務 的 發 展 當 可 更 上 一 層

樓 。我 們 正 加 強 與 國 際 仲 裁 機 構 的 聯 繫 ，以 提 升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仲 裁 中 心

的 信 譽 。 此 外， 修 訂 本 港 的 仲 裁 法， 可 以 吸 引 更 多 人 選 擇 在 香 港 進 行 仲

裁 。我 們 即 將 就 仲 裁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諮 詢 公 眾 ，藉 以 統 一 本 地 仲 裁 和 國 際

仲 裁 法 律 體 制 ，使 有 關 法 律 和 程 序 更 易 於 應 用 。建 議 的 單 一 制 度 將 以 業

界 在 2 0 0 3 年 建 議 香 港 採 納 的 《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示 範 法 》 為 基

礎 。  

 

1 0 .  2 0 0 4年 7 月，律 政 司 委 託 顧 問 就 香 港 法 律 服 務 的 供 求 情 況，進 行 為

期 兩 年 的 研 究 。該 項 社 會 法 律 方 面 的 研 究 ，有 助 制 定 未 來 的 法 律 服 務 及

解 決 爭 議 政 策 。 律 政 司 成 立 了 一 個 諮 詢 委 員 會， 成 員 包 括 法 律 專 業 、 立

法 會 議 員 、 學 術 界 及 其 他 人 士 ， 負 責 監 督 顧 問 的 工 作 。  

 

 

優化人口優化人口優化人口優化人口  匯聚匯聚匯聚匯聚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 

 

11 .  在 “優 化 人 口  匯 聚 人 才 ”這 個 範 疇 下 ， 我 們 的 一 項 持 續 推 行 措 施 ，

是 與 法 律 教 育 有 關。我 們 參 與 法 律 教 育 及 培 訓 常 設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，以 不

斷 檢 討 香 港 法 律 教 育 及 培 訓 的 制 度 及 提 供 情 況，包 括 為 香 港 的 準 法 律 執

業 者 所 提 供 的 職 業 培 訓 ， 並 就 這 些 事 項 提 出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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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懷社會關懷社會關懷社會關懷社會  投資社會投資社會投資社會投資社會  

 

1 2 .  在 “關 懷 社 會  投 資 社 會 ”的 範 疇 下 ， 我 們 會 推 出 一 項 有 關 調 解 的 新

措 施 。我 們 會 在 律 政 司 司 長 即 將 成 立 的 工 作 小 組 的 協 助 下 ，研 究 如 何 在

商 業 糾 紛 及 社 區 範 疇 更 有 效 及 廣 泛 地 應 用 調 解 。  

 

1 3 .  第 一 流 世 界 城 市 的 一 個 特 徵，是 市 民 可 以 有 效 地 尋 求 司 法 公 正。香

港 有 穩 固 的 基 礎 。獨 立 的 司 法 機 構 和 律 政 司 、行 之 有 效 的 法 律 援 助 制 度

和 受 到 妥 善 規 管 的 法 律 專 業 ，這 一 切 都 有 助 維 護 法 治 ，並 為 市 民 提 供 尋

求 司 法 公 正 的 便 捷 途 徑 。  

 

1 4 .  然 而，市 民 尋 求 司 法 公 正，不 一 定 要 通 過 對 辯 式 訴 訟 來 解 決 民 事 糾

紛 ， 以 分 擔 過 失 和 法 律 責 任 。 調 解 有 助 當 事 人 進 行 溝 通 ， 以 達 致 和 解 。

在 解 決 爭 議 方 面 ， 調 解 已 成 為 全 球 的 趨 勢 。 香 港 在 這 方 面 有 很 好 的 開

始 。 自 八 十 年 代 開 始 ， 香 港 已 普 遍 採 用 調 解 方 式 來 解 決 建 造 工 程 爭 議 。

最 近 ， 法 庭 在 處 理 家 事 個 案 時 亦 會 提 出 以 調 解 方 式 解 決 爭 議 。 來 年 ， 律

政 司 司 長 成 立 的 跨 界 別 工 作 小 組 將 研 究 如 何 在 商 業 糾 紛 及 社 區 範 疇 更

有 效 及 廣 泛 地 應 用 調 解 。有 效 的 調 解，是 一 個 較 為 快 捷 和 費 用 較 低 的 程

序 ， 能 達 致 雙 方 滿 意 的 結 果， 同 時 讓 雙 方 維 持 友 好 的 關 係 。 由 於 調 解 得

出 的 結 論 是 雙 方 積 極 努 力 的 成 果 ，並 且 為 雙 方 所 接 受 ，因 此 不 會 破 壞 雙

方 現 有 的 關 係 。 我 們 希 望 各 界 利 用 調 解 ， 更 有 效 地 尋 求 司 法 公 正， 實 現

社 會 和 諧 。  

 

發展民主發展民主發展民主發展民主  提升管治提升管治提升管治提升管治  

 

1 5 .  在 這 個 範 疇 下 ， 我 們 有 以 下 六 項 持 續 推 行 的 措 施 －  

 

�  為 檢 控 人 員 提 供 全 面 培 訓，藉 以 持 續 提 高 刑 事 案 件 的 訟 辯 及 案

件 籌 備 水 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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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提 高 刑 事 檢 控 工 作 的 透 明 度 ， 與 我 們 的 司 法 工 作 伙 伴 (包 括 警

務 處 、 廉 政 公 署 及 部 門 檢 控 人 員 )保 持 緊 密 聯 繫 ， 以 及 檢 討 執

法 機 關 披 露 材 料 的 安 排，藉 以 持 續 提 升 刑 事 司 法 服 務 的 質 素 。 

 

�  積 極 參 與 國 際 檢 察 官 聯 合 會 的 工 作，以 促 進 全 球 檢 控 人 員 之 間

的 合 作 。  

 

�  繼 續 通 過 內 部 導 師 計 劃 提 升 法 律 草 擬 人 員 的 法 律 草 擬 技 巧，並

舉 辦 培 訓 課 程 ， 以 加 強 草 擬 法 律 方 面 的 經 驗 。  

 

�  繼 續 維 持 已 增 強 功 能 的 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，以 便 各 界 可 以 方 便

快 捷 地 查 閱 香 港 的 雙 語 法 例，並 提 升 政 府 律 師 在 法 律 工 作 上 運

用 雙 語 的 水 平 。  

 

�  推 動 通 過《 居 籍 條 例 草 案 》的 法 律 審 議 程 序，以 制 訂 法 例 落 實

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在 關 於《 斷 定 居 籍 的 規 則 》的 報 告 書 中 作 出 的

建 議 。  

 

1 6 .  關 於 檢 控 人 員 的 培 訓 安 排，刑 事 檢 控 科 會 繼 續 舉 辦 內 部 講 座 ／ 研 討

會 ，加 強 檢 控 人 員 的 法 律 知 識 和 實 務 技 巧 ；安 排 檢 控 人 員 參 加 由 其 他 機

構 舉 辦 的 培 訓 課 程 ／ 研 討 會；以 及 調 派 資 歷 較 淺 的 律 師 在 審 訊 和 上 訴 案

中 擔 任 資 深 檢 控 人 員 的 助 手 。  

 

1 7 .  在 提 高 刑 事 司 法 服 務 的 質 素 方 面，刑 事 檢 控 科 會 繼 續 尋 找 刑 事 法 律

和 程 序 中 須 予 修 訂 的 範 疇 ，並 提 出 改 革 的 建 議 。該 科 會 經 常 檢 討 檢 控 技

巧 及 常 規， 務 求 與 時 並 進 ， 並 會 藉 着 出 版 刊 物、 接 受 傳 媒 訪 問 和 會 見 有

關 的 市 民 和 受 害 群，加 深 社 會 大 眾 對 該 科 工 作 的 了 解 。該 科 會 與 執 法 機

關 密 切 聯 繫 ，並 積 極 參 與 這 些 機 關 的 培 訓 計 劃 ，使 罪 案 的 調 查 工 作 更 有

成 效 。 在 國 際 層 面， 該 科 會 繼 續 與 其 他 地 方 的 檢 控 機 關 緊 密 合 作， 以 求

實 現 共 同 的 目 標， 包 括 針 對 跨 境 有 組 織 罪 行 、 清 洗 黑 錢 及 貪 污 罪 行 ， 制

定 更 有 效 的 反 罪 行 策 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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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法 律 草 擬 科 會 繼 續 通 過 內 部 導 師 計 劃 和 其 他 培 訓 計 劃 提 升 法 律 草

擬 人 員 的 法 律 草 擬 技 巧 。 該 科 計 劃 在 2 0 0 8 年 5 月 ， 為 年 資 較 淺 的 律 師

舉 辦 為 期 6 個 月 的 內 部 法 律 草 擬 培 訓 課 程 。  

 

1 9 .  法 律 草 擬 科 會 繼 續 維 持 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，以 便 各 界 可 以 隨 時 免 費

查 閱 香 港 的 法 例。 法 律 草 擬 科 正 採 取 多 項 措 施， 提 升 該 系 統 ， 讓 市 民 更

容 易 使 用 。  

 

2 0 .  律 政 司 歡 迎 各 委 員 就 上 述 措 施 提 出 意 見，並 會 繼 續 與 司 法 及 法 律 事

務 委 員 會 合 作 ， 推 行 有 關 措 施 。  

 

 

律 政 司  

2 0 0 7年 1 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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